
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台山市委员会

关于转发组织开展“向国旗敬礼”活动的通知
各中小学：
现将《关于组织开展“向国旗敬礼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台文明办〔2015〕2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及时将本校“向国旗敬礼”等相关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以图文信息形式上传至台山青少网，并形成简要文字汇报，连同活动开展图片于9月29日前报团市委。

联系人：陈佩文，电话：5511941；邮箱：tstw2001@163.com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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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文明办〔2015〕20号

关于组织开展“向国旗敬礼”活动的通知
市教育局、 团市委、 市妇联、 市关工委、市广播电视台：
根据江门市文明办《关于组织开展“向国旗敬礼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江文明办〔2015〕28号）要求，“向国旗敬礼”活动将于 9月29日至10 月16日集中开展。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一、突出爱国主题。以欢度国庆佳节为契机，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引导未成年人学习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，学习和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， 培养和树立热爱祖国、 热爱人民、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情感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二、 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。组织未成年人登陆中国文明网、央视网、中国未成年人网等网站，面向国旗敬礼并签名寄语（活动时间：9月29日至10月8日）；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抗日战争遗址、遗迹、纪念设施等资源，就近就便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。 
三、 做好组织引导。 请各相关单位发挥好牵头、协调、服务作用，积极引导未成年人广泛参与。 同时，市广播电视台要加强宣传报道，向台山文明网提供相关文字、图片等宣传资料。请各有关单位及时总结本部门单位开展“向国旗敬礼”活动情况，并于10月8 日前分别报我办。
联系人：黄毅峰， 电话：5529472， 邮箱:tsswmb@126.com。

台山市文明办
2015 年 9 月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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